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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徐祥 董事长 因公出差 李迎春

伯希儒 董事 因公出差 关兴江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李迎春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刘君

公司负责人徐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迎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君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２，８３１，７０２，２１５．４９ ２，７７１，２６９，６２８．２６ ２．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１，５０４，２３５，３９７．１４ １，３７０，０７９，３３０．４９ ９．７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２７，９９１，２０１．５５ －１７，４５９，３７２．７５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９９３，８２３，０９１．７２ ９８２，２５６，３５０．６１ １．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４，７９８，３１３．５１ ６７，４９８，９０７．９４ －３３．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４３，６３７，２５１．０４ ６６，１２８，３６３．２６ －３４．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１４ ５．４３

减少

２．２９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８８４ ０．２９１４ －３５．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５５４ －２１．６９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９，６９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６．７５ ９２，７２５，５９０

冻结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１２．３７ ３１，２０６，５６０

未知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未知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６ ４，４４０，０００

未知

杨政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１，２９２，４４０

未知

赵爱琴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０ １，２５７，５４２

未知

王颖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１，１４２，２７１

未知

倪筱燕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９２９，５００

未知

孟保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７５２，３６８

未知

汪鑫瑜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６９０，００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２，７２５，５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７２５，５９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１，２０６，５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２０６，５６０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４，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００，０００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４０，０００

杨政

１，２９２，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９２，４４０

赵爱琴

１，２５７，５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５７，５４２

王颖

１，１４２，２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４２，２７１

倪筱燕

９２９，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９，５００

孟保东

７５２，３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２，３６８

汪鑫瑜

６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０，０００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

，

０４３

万元，主要是期间费用增加所致；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销量增加

及物流成本提高致使物流费用增加所致，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致使技术开发费用增加

所致，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发债利息费用化（同期资本化）及流动贷款资金增加致使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祥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９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长徐祥先生、董事伯希儒先生因公出差，委托出席本次董事会。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各位董

事及列席会议人员发出召开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三）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

（四）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董事长徐祥先生和董事伯希儒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分

别委托董事李迎春先生和董事关兴江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由董事李迎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及摘

要》。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告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改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发生相应变化，现对《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告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恒丰纸业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该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合并成立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议，公司决定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告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恒丰纸业关于更换审计机构的公告》

上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告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９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注册资本、股本

总额发生相应变化，现对《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如下：

序号 原章程相关条款 修改后的章程相关条款

１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３１６０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５２３２８２０７

元

。

２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３１６０

万股

，

每股

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

通股

２３１６０

万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５２３２８２０７

股

，

每股

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２５２３２８２０７

股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９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关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的函》，获悉中瑞岳华已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国富浩华）合并

成立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此前中瑞岳华与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

责任、权利和义务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和履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的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此次中

瑞岳华与国富浩华的合并及更名涉及主体资格的变更，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为确保公司审计工

作的连续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决定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３

年度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上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９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点

３０

分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点

３０

分。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恒丰纸业第一会议室（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１１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修改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一）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股东须持如下资料办理股权登记：

个人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的，

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国有法人股和境内法人股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但出席会议时必须出示相关证件及文件原件。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１７

：

００

前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登记地址：恒丰纸业董事会秘书处。

五、其他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二）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三）联系方式：电话：

０４５３－６８８６６６８

；传真：

０４５３－６８８６６６７

；联系人：张宏、魏坤。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年 月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

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备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已的意愿进行表决。

２

、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３

、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９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应

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书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审核意见出具前，监事会未发

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吴明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汤涌泉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孙晓民

公司负责人吴明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汤涌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晓民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７

，

７９１

，

１３９

，

６６２．７４ ８

，

９５３

，

１１７

，

６５０．６４ ９８．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

，

８８０

，

７１７

，

４７０．１６ １

，

７０１

，

７３６

，

９２３．０２ １８６．８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０

，

２３０

，

８４７．１０ ４４

，

５１０

，

８０９．２０ －７５２．０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４

，

２７５

，

２４２

，

４００．２１ ２

，

９９１

，

６８６

，

８９１．８５ ４２．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２

，

５１２

，

００９．０７ １０

，

７４５

，

３１７．７７ １

，

５０５．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０６

，

７９９

，

１４８．９１ ７０

，

１５９

，

２５８．４７ ５２．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７．００ ０．６５

增加

６．３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０１ １

，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０１ １

，

０００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２３

，

１７７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０．１０ １

，

２７３

，

９９４

，

８５０ １

，

１５５

，

０１４

，

０１６

无

吴丽萍 境内自然人

３．８５ １２２

，

４１４

，

５１６ １２２

，

４１４

，

５１６

无

马鞍山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７５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８７

，

４９９

，

８６０

质押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林文新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７ ６２

，

７２２

，

８６６ ６２

，

７２２

，

８６６

无

何桂红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２３

，

３１７

，

０５１ ２３

，

３１７

，

０５１

无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６７ ２１

，

２８８

，

４６７ ２１

，

２８８

，

４６７

无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６１ １９

，

２３６

，

５６７ １９

，

２３６

，

５６７

无

郑建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１７

，

４８７

，

７８８ １７

，

４８７

，

７８８

无

林宇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１６

，

３２１

，

９３５ １６

，

３２１

，

９３５

无

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１ １２

，

８９４

，

３２９ １２

，

８９４

，

３２９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８

，

９８０

，

８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潘庆玲

６

，

５６９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衷友良

５

，

８２２

，

２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吕杰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邓文伟

３

，

３９９

，

８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朱爱泉

３

，

３４４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侯秀英

２

，

８３５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楠

２

，

６０９

，

２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余序安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道宏

２

，

３１９

，

８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和吴丽萍

、

林文新存在关联关系

，

为一

致行动人

，

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２

，

４１０

，

０４５

，

５５５．９９ ９３７

，

９５９

，

９８８．０２ １５６．９５％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应收票据

１

，

５５８

，

２５５

，

１６６．５０ ６４２

，

４７０

，

３００．４１ １４２．５４％

产能增加

，

销售同比增长

，

票据收取相应

增加

应收账款

１

，

５０７

，

８２１

，

２６９．１３ ５８７

，

１７６

，

０１７．４０ １５６．７９％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预付款项

１１３

，

８８２

，

１４５．５９ １９

，

３０２

，

２８５．３５ ４８９．９９％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８４

，

８９１

，

３７４．１５ ５５

，

４７０

，

２６９．１３ ５３．０４％

本期暂付款增加

、

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

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３４

，

３１０

，

５１８．７５ －

不适用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固定资产

７

，

２２７

，

４２４

，

０４６．６３ ４

，

４６１

，

６００

，

８４１．２１ ６１．９９％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在建工程

１

，

８１８

，

４１７

，

５３７．７９ ７４

，

１７０

，

４７６．３８ ２３５１．６７％

本期项目投入增加

无形资产

９００

，

６９３

，

８６２．２７ ４２４

，

２３０

，

０９８．４０ １１２．３１％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１

，

１２７

，

８６３．９３ ６６

，

５２７

，

６７１．５４ －３８．１８％

２０１２

年预计支出冲回

，

相应递延所得税资

产减少

短期借款

６

，

６２５

，

２８３

，

５０６．４２ ４

，

０７０

，

１９１

，

５６４．９５ ６２．７８％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应付票据

－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采用票据支付减少

应付账款

１

，

１８９

，

６９３

，

６２８．４７ ８４０

，

２１９

，

７３８．１９ ４１．５９％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预收款项

３０

，

５００

，

９３９．０５ １７

，

０１５

，

６７１．８１ ７９．２５％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应交税费

５９

，

７１０

，

４２２．４９ ２３

，

６７２

，

５６３．８３ １５２．２３％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应付利息

６０

，

５０１

，

１４２．８６ ２４

，

９７７

，

９１０．９３ １４２．２２％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５９８

，

１６６

，

７４０．００ ３５６

，

１７１

，

１７７．５０ ６７．９４％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３０６

，

７２８

，

４３９．１０ －

不适用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长期借款

２

，

８１５

，

３１５

，

８４９．２６ １

，

２０４

，

２２７

，

３２７．７３ １３３．７９％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应付债券

７９１

，

６６７

，

００２．２６ －

不适用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预计负债

－ １１４

，

０５５

，

９９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本期未发生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４

，

１３１

，

８２６．５２ ２４

，

４３９

，

１２０．１７ ３９．６６％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１

，

８６６

，

４９７

，

５８４．００ ９３４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７０％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资本公积

２

，

７０９

，

３５６

，

１１３．４０ ６３６

，

０５３

，

８２５．５４ ３２５．９６％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未分配利润

２８９

，

４６３

，

６０５．５９ １１６

，

９５１

，

５９６．５３ １４７．５１％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４

，

８８０

，

７１７

，

４７０．１６ １

，

７０１

，

７３６

，

９２３．０２ １８６．８１％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

４０

，

７７３

，

７５２．８５ ２

，

４９５

，

７７３．３４ １５３３．７１％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４

，

２７５

，

２４２

，

４００．２１ ２

，

９９１

，

６８６

，

８９１．８５ ４２．９０％

产能增加

，

销售增长

营业成本

３

，

５７２

，

２４８

，

９３４．１９ ２

，

４９２

，

０８９

，

６８５．８３ ４３．３４％

产能增加

，

销售增长

，

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１７２

，

４９１

，

４２２．０４ １２３

，

０７７

，

２９５．７６ ４０．１５％

产能增加

，

费用增长

管理费用

１９６

，

４８１

，

９７４．９７ １１０

，

２０５

，

２４２．１９ ７８．２９％

产能增加

，

费用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８

，

０８８

，

２３３．５４ ５

，

８３７

，

７３８．８９ ２０９．８５％

产能增加

，

销售增长

，

应收款项相应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５

，

２８６

，

８４１．５２ －１００．００％

远期外汇业务已结束

投资收益

２

，

７５６

，

０９０．８７ －４

，

８９２

，

１１１．８７ －１５６．３４％

远期外汇业务已结束

营业外收入

１８２

，

８６３

，

４２０．８４ ２２

，

１０１

，

９１３．１２ ７２７．３６％

２０１２

年预计支出

２０１３

年未发生

，

转为本期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４３

，

２４０

，

９３６．３８ １１８

，

２２８

，

８３１．５６ －６３．４３％ ２０１３

年实际支出低于

２０１２

年预计支出

所得税费用

５８

，

８９４

，

７８１．５９ －２７

，

７４７

，

０１０．６２ －３１２．２６％

本期利润增长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７２

，

５１２

，

００９．０７ １０

，

７４５

，

３１７．７７ １５０５．４６％

本期利润增长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

本期利润增长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

本期利润增长

其他综合收益

１

，

２９８

，

６６６．２２ ２５０

，

４９７．１６ ４１８．４４％

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１７３

，

８１０

，

６７５．２８ １０

，

９９５

，

８１４．９３ １４８０．７０％

本期利润增长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５０１

，

８０８．１５

１５

，

７５０．７６

３０８５．９３％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９０

，

２３０

，

８４７．１０ ４４

，

５１０

，

８０９．２０ －７５２．０５％

销售商品以票据结算为主

，

收到的现金流

入小于经营支付的现金流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８７５

，

６３５

，

４９１．５４ －６６２

，

４４２

，

７５５．９２ －２３２．１８％

本次重组合并范围调整导致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３２

，

３３３

，

１７４．７７ ５４０

，

０９７

，

５８５．２９ －３８．４７％

取得借款的现金流入大于偿还债务的现

金流出

３．２

母公司及合并报表口径说明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资产重组交易行为为反向收购，据此本次披露母公司本期数与上年同期数为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单体）

１－９

月数据。本期合并报表中的本期数指的是吉安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

１－９

月与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

８－９

月期间数据的合并数，期末数是吉安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与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截止

９

月

３０

日的期末合

并数。 合并报表上年同期数为吉安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子公司）相应数据。

３．３

报告期内收到财政补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累计收到财政补贴收入

２０

，

４６８

，

１４９．２９

元，其中：吉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月收到财政补贴收入

４

，

８４３

，

２００．０４

元，祥恒（莆田）包装有限公司

１－９

月收到财政补贴收入

７

，

３９９

，

７０２．３２

元，浙江祥恒包装有限公司

１－９

月收到财政补贴收入

４

，

３６１

，

９２１．４３

元，福建省莆田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

１－９

月收到财政补贴收入

１

，

５３３

，

７００．００

元；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８－９

月收到财政补贴收

入

１１７

，

３９３．６２

元，马鞍山市天福纸箱纸品有限公司

８－９

月收到财政补贴收入

１

，

９３６

，

６６８．８８

元。

报告期内，母公司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月收到财政补贴收入

２

，

３６８

，

２７１．２９

元。

３．４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在取得有关部门的核准文件后，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完成购入资产过户、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完成国有股转让过户登记，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披露了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和股份变动公告。

３．５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承诺

保证提供信

息 真 实

、

准

确和完整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市荔城区众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将乐县速丰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吴丽萍

、

林文新

、

何桂红

、

郑建华

、

林宇

、

李

德国

、

黄光宪

、

王振阁

、

何旗

、

吴俊雄

、

林耀祥

、

林金玉

、

黄丽晖

、

陈建煌

、

潘金堂

、

姜秀梅

、

林金

亮

、

林若毅

、

邱建新

、

柯文煌

、

连巧灵

、

林宗潘

、

李志杰

、

胡娟

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是 是

保证上市 公

司独立性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

吴明武

、

徐丽凡

（１）

人员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

，

不在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

以下简称

“

关联企业

”）

中

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

且不在承诺方及其关联企业领薪

。

②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

，

不在承诺方及其关联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

酬

。

③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

、

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

，

该等体系和承

诺方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

（２）

资产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

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能处于上市公司

的控制之下

，

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

②

保证承诺方及其关联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有上市公司的资金

、

资

产

。

（３）

财务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②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

、

子公司的财务

管理制度

。

③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承诺方及其关联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

户

。

④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

承诺方及其关联企业不通过违法

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

⑤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４）

机构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拥有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

构

。

②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总经理等依照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

③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与承诺方及其关联企业间不发

生机构混同的情形

。

（５）

业务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

，

具有面向

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

②

保证泰盛实业除通过合法程序行使股东权利之外

，

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

动进行干预

。

③

保证尽量减少承诺方及其关联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

无法避免的关

联交易则按照

“

公开

、

公平

、

公正

”

的原则依法进行

。

（６）

保证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承诺方及其关联企业保持独立

。

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

直至承诺方对上市公司不再有重大影响为止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

承诺方将向上市公司进

行赔偿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长期

是

避免同业 竞

争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

吴明武

、

徐丽凡

（１）

本方及本方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

、

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山鹰纸业

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

并愿意对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山鹰纸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２）

对本方下属全资企业

、

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企业

，

本方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

员

（

包括但不限于董事

、

经理

）

以及控股地位使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方相

同的义务

，

保证不与山鹰纸业同业竞争

，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山鹰纸业造

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３）

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

，

本方及本方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

将不与上市公司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

。

可能与上市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

的

，

本方及本方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将按照如下方式退出与上市公司的竞争

：

Ａ、

停止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Ｂ、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上

市公司来经营

；Ｃ、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４）

如本方及本方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

参与任何

可能与上市公司的经营运作构成竞争的活动

，

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

司

，

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

上市公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

复的

，

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

（５）

如违反以上承诺

，

本方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

充分赔偿或补偿由

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长期

是

减少和规 范

关联交易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

吴明武

、

徐丽凡

（１）

就本方及本方控制的企业与山鹰纸业及山鹰纸业控股子公司之间已存在及将

来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

保证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即正常的商业条

款与山鹰纸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交易

。

如未按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与山鹰纸业

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交易

，

而给山鹰纸业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或已经造成损

失

，

由本方承担赔偿责任

。

（２）

本方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义务

，

充分尊重上市公

司的独立法人地位

，

保障上市公司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本方将严格按照中国

《

公

司法

》

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规定

，

促使经本方提名的上市公司董事依法履

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

（３）

本方以及本方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

（

以

下统称

“

本方的关联企业

”），

将来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

（４）

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承诺不以借款

、

代偿债务

、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也不要求上市公司为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保

。

（５）

如果上市公司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方或本方的关联企业发生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本方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

上市公司

章程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

，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

，

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

，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保

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

，

且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

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６）

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关

联交易协议

。

本方及本方的关联企业将不会向上市公司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议规

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

（７）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

本方将向上市公司作出赔偿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长期

是

股份

限售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所认购山鹰纸业发行的股份

，

自新股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８

日

是 是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通过协议收购的存量股份

，

自股份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七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９

日

是 是

莆田市荔城区吉顺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

市荔城区泰安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莆田市荔

城区众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将乐县速丰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吴丽萍

、

林文新

、

何桂红

、

郑建华

、

林宇

、

李德国

、

黄光宪

、

王振阁

、

何旗

、

吴俊雄

、

林耀祥

、

林金玉

、

黄丽晖

、

陈建煌

、

潘金

堂

、

姜秀梅

、

林金亮

、

林若毅

、

邱建新

、

柯文煌

、

连巧灵

、

林宗潘

、

李志杰

、

胡娟

本次所认购山鹰纸业发行的股份

，

自新股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８

日

是 是

诉讼

承诺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针对阳光纸业诉讼吉安集团专利侵权一案

，

为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

泰

盛实业已作出承诺

：

如该案最终生效司法文书认定吉安集团需支付赔偿

，

则由福

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吉安集团的全部实际损失

，

并在该等金额确定之日起的

三十个工作日内将等额人民币补偿给吉安集团

。

同时

，

如该案最终生效司法文书

认定吉安集团需停止专利侵权且不得继续生产涂布白面牛卡纸

，

则由福建泰盛实

业有限公司承担吉安集团进行产品调整所需的全部技术改造费用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法院判决

是 是

提供担保 承

诺

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完成后

，

若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需要泰盛实业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

泰

盛实业及其关联方将继续为上市公司提供无偿担保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

长期

是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承诺

股份

限售

马鞍山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是 是

３．６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吉安集团有限公司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因此，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将

同比大幅增长。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明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２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大幅增长。

（三）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吉安集团有限公司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导致公司本期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三、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０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书面送达、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

（三）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１１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１１

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出资设立山鹰纸业（福建）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扩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现金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在福建省莆田市设立全资子公司———山鹰纸业（福建）有限

公司，开展项目前期调研及报批工作。 该公司基本情况为：公司名称：山鹰纸业（福建）有限公司；住所：福建省莆田市；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吴明武；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纸板，瓦楞纸，箱板纸制造，火力发电，热气生产供应，生活用纸制造加工。

上述信息以工商登记核准内容为准。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１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为

１２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６３７

，

３２１

，

３３９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５１．５４％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６３７

，

３２１

，

３３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１．５４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吴明武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对吉安集团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

１，６３７，３２１，３３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关于明确公司董事会组

成人员薪酬方案补充事项

的议案

》

１，６３７，３２１，３３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和夏旭东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山鹰纸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叶继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罗淑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李剑

公司负责人叶继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剑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３７７

，

２４８

，

０８３．２０ ２

，

２５３

，

６８０

，

７５７．１１ ５．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

，

０１８

，

９１６

，

０７４．５８ ９６７

，

９９５

，

２６１．９３ ５．２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６４

，

８４６

，

７５８．６９ １１

，

９１４

，

６７０．４２ ４４４．２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７１０

，

１８６

，

１８６．６５ ５２３

，

６３６

，

２２３．３６ ３５．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５０

，

９２０

，

８１２．６５ ５８

，

５１５

，

９６５．８８ －１２．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０

，

９９７

，

４９６．８４ ３８

，

４７１

，

８８３．１０ ３２．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１３ ６．００

减少

０．８７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９０ ０．１５９８ －１３．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９０ ０．１５９８ －１３．０２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２４

，

０２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２２ １７２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１７２

，

９２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７２

，

９２０

，

００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

证券账户

未知

３．４６ １２

，

６８２

，

２９６

未知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４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信北二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０．６１ ２

，

２４６

，

５６７

未知

珠海市联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５６ ２

，

０５３

，

６０２

未知

温涛 未知

０．４８ １

，

７６４

，

３００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信北一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０．４６ １

，

６８３

，

５７２

未知

瞿元庆 未知

０．３５ １

，

２９３

，

０００

未知

罗红平 未知

０．３１ １

，

１４４

，

０６０

未知

胡浩荣 未知

０．２８ １

，

０４２

，

１０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１２

，

６８２

，

２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６８２

，

２９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信北二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２

，

２４６

，

５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４６

，

５６７

珠海市联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

，

０５３

，

６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５３

，

６０２

温涛

１

，

７６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６４

，

３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信北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１

，

６８３

，

５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８３

，

５７２

瞿元庆

１

，

２９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９３

，

０００

罗红平

１

，

１４４

，

０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４４

，

０６０

胡浩荣

１

，

０４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２

，

１００

王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江豫

９１７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７

，

０４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非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

、

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１０７

，

３９７

，

８８３．５３ ２７

，

８９１

，

７６９．３１ ２８５．０５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

，

相应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

３７７

，

２０９

，

４９４．７４ ２８２

，

６４７

，

４２７．００ ３３．４６

本期地产项目预付工程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１２６

，

６９４

，

１５１．４４ ２３０

，

４５８

，

０９６．６６ －４５．０３

本期收回前期往来欠款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４５

，

６６１

，

５３４．３５ １８２

，

７８９

，

９９０．２６ ３４．４

本期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确认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８

，

０５０

，

７２０．５９ ２

，

６７２

，

８７９．５１ ５７５．３３

下属公司矿山建设及制药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

致

开发支出

１

，

８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６

制药研发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２１３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６６

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７０

，

０９２

，

１７２．３５ ３０

，

１３４

，

７５６．９５ １３２．６

未结算工程款和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３１

，

００４

，

３９６．８９ １４

，

３６１

，

６５０．７８ １１５．８８

本期房地产项目结转收入

，

相应税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７

，

４１８

，

２５８．５９ １０１

，

３１１

，

２４４．９０ ６５．２５

企业往来欠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１９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银行长期借款已偿还

２

、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７１０

，

１８６

，

１８６．６５ ５２３

，

６３６

，

２２３．３６ ３５．６３

本期房地产项目结转收入

营业成本

５９３

，

００６

，

１３０．０７ ４２５

，

０７７

，

５５３．２９ ３９．５１

本期房地产项目结转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９

，

８６６

，

３３６．４４ ２１

，

１８８

，

２３４．６０ ４０．９６

本期房地产项目实现收入增加相应税费

投资收益

３２

，

９１３

，

０８８．１９ ５０

，

４８３

，

８７０．９０ －３４．８

上年同期有项目转让收益

。

营业外支出

３５９

，

５１６．７６ ２１８

，

６２７．５２ ６４．４４

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增加

３

、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

１－９

月

）

变动比例

（

％

）

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５３

，

２４２

，

２５５．８９ ６４

，

９５９

，

３６８．３２ ２８９．８５

本期收回前期往来欠款较多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４

，

４２１

，

３５８．７３ ２６

，

４２４

，

０５１．１７ ３０．２７

本期地产项目结转收入支付相关税

费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０

，

０５５

，

９０３．１７ ９５

，

９２３

，

３８２．０３ １０８．５６

往来单位往来款项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１８

上年同期项目转让收益较大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３８

，

２５２

，

８３１．３３ －１００

上年同期项目转让较大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５０

，

４９８

，

２３５．９２ １

，

８０７

，

１８５．６６ ２６９４．３

本期在建项目投入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８８

本期新增投资项目较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８

上期所属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增资

所致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６５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３７

本期借款增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６５

，

８８２

，

９９６．０５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９．６４

本期票据结算筹资现金收支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７４

，

１５１

，

００１．１７ ８２

，

６９９

，

８５６．４５ ３５２．４２

本期票据结算筹资现金收支增加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目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１３１３４８

号），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及 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下 一

步计划

与 股 改 相

关的承诺

股

份限售

？

中 珠

控 股 股 份

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股权分制改革方案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在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在前项承诺期满

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十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中珠控股的股份

限售期满全部解除限售

，

截至目前暂未办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截 止 时

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是

是

收 购 报 告

书 或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 中 所 作

承诺

资产注

入

珠 海 中 珠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中珠集团承诺

：

在上市公司中所拥有的权益及权

益对应的股份

，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

收购报告

书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所持股份三年内不进行转让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全部股份承诺到期

。

截 止 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是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继革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控股”）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实收董事表决票

９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１

年。

中珠控股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为其流动资金提供担保，有助于子公司获得经营所需的

资金；同时中珠控股对全资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

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本次为中珠建材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７

。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

应收监事表决票

３

张，实收监事表决票

３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

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进行审慎审核，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已为其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建

材”）因经营需要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中珠控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期限

１

年。

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１０８１

号中珠大厦

６１４

室

法定代表人：陆卫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仟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钢材、装饰材料、五金、百货、机械设备、矿产品（不含许可经营项目）的批发、零

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中珠建材总资产

３２

，

２０３．３８

万元，总负债

２４

，

５１６．６７

万元，净资产

７

，

６８６．７１

元。

关联关系：中珠建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中珠建材因经营需要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中珠控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１

年。

四、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

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珠建材作为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中珠控股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

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为支持其经营与发展，为其流动资金提供担保，有助于该

公司获得经营所需的资金。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中珠建材流动资金提供担保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为中珠建材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已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１０．１５

亿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４５．０３％

。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中珠控股子公司中珠建材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山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